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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修订解读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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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新修订的水运工程建设

强制性行业标准《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JTS 

165-5—2021，以下简称《规范》），将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本规范是对现行《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

规范》（JTS 165-5—2016，以下简称 2016 版《规范》）

的修订。为便于理解《规范》修订情况，切实做好贯彻

实施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16 版《规范》发布施行以来，对促进我国液化

天然气码头的建设技术发展，保障工程设计质量发挥了

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液化天然气水路运输不断发展，

交通运输部于 2018 年发布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11 号），对

载运散装液化天然气船舶进出港口和在港停泊、作业时

应当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作出了规定。同时，随着水运

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的深入推进，长江等内河水域地区

对水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日趋强烈，部分地区正在

加快推进内河液化天然气码头的建设。另外，国内多个

沿海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开展液化天然气码头项目的选址、规划、设计、建设

和行业管理过程中，发现了现行规范中存在一些需要修

改完善的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规范的科学性、适用性，并与近年

来发布的有关法规、规范标准相协调，结合液化天然气

码头建设经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相关单位，在充

分总结近年来液化天然气码头工程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修改完善，

对 2016 版《规范》进行了修订。

二、《规范》定位和特点
本次修订后的《规范》取消了 2016 版《规范》中

涉及液化天然气码头及航道航行安全管理措施的相关条

款，并结合调研反馈意见对其他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将进一步提高规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适应性和可操作

性，对于促进长江等内河液化天然气码头建设发展，提

高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质量，推动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

然气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规范》共分 9 章和 1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

主要包括码头选址、设计环境条件、平面设计、泊位通

过能力、水工建筑物、接收站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和码

头安全设施等技术内容。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一）规范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停泊浮式储存再气化

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

装置属于液化天然气水上移动储存终端，具有投产快速、

可重复使用等优点，在国际上应用越来越广泛。浮式储

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可新建，也可利用液化天

然气船舶改造建设，其特性与液化天然气船舶类似。因

此，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在规范适用范围中增加了浮

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并增加了相应术语。

（二）删除了关于移动安全区设置、进出港航道航

行、船舶夜间进出港及靠泊作业、警戒及消拖船配置等

相关管理规定。鉴于交通运输部于 2018 年发布的《船

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11 号），对载运散装液化天然气船舶进出港

口和在港停泊、作业时需要的护航、安全距离等安全保

障措施作出了相关规定。因此，本次修订删除了相关的

管理性规定条文。

（三）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长度设

计的相关要求，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码头泊位长度设计的

相关要求。本次修订收集、分析了国内外共 50 个已建、

在建及设计中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长度数

据，对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长度作出了规定。

根据国内 32 个已建、在建及设计中的液化天然

气 码头统计数据，其中 2 个码头泊位长度超过 1.3 倍

船长，其余的均介于 1.0 ～ 1.3 倍船长之间。由于液化

天然气码头泊位长度在设计阶段通常需要采用系泊数模

软件进行分析确定，结合现有运营液化天然气码头的实

际泊位长度统计数据，本次修订规定液化天然气码头泊

位长度可取 1.0 ～ 1.3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

（四）根据陆上储罐罐容大小对液化天然气码头与

陆上储罐的净距进行规定。2016 版《规范》对于液化

天然气码头操作平台至后方接收站液化天然气储罐之间

安全净距统一规定为不小于 150m，没有区别考虑液化

天然气码头及靠泊船舶吨级和后方液化天然气储罐罐容

大小的差异，本次修订参照国内外有关标准，根据罐容

大小给出了液化天然气码头与储罐的安全距离。

（五）对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环境条件进行了修

订。删除了进出港航行阶段的设计环境条件，增加了浮

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在码头系泊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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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条件。同时，参照国际航运协会的有关指南，对液

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装卸作业的允许运动量进行了修

订。

（六） 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夜间作业时的照

度规定。本次修订在相关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照现行

行业标准《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JTS 158—

2019）有关要求，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夜间作业时

的照度规定。

（七） 强化了与其他相关规范的衔接统一。本次

修订根据《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和行业

的最新规范和规定对规范条文进行了复核和必要的调

整，重点对码头安全设施及安全间距进行了复核，以保

持与其他相关规范的衔接和统一。

《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 

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转国内航线

船舶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解读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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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国际转国内航线船舶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交

水明电 [2021]245 号），为指导各地抓好贯彻落实，现

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部署要求，筑牢境外疫情

输入防线，对国际转国内航线船舶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

相关要求。

二、主要内容
一是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倡导同时具备国际和国内运输经营资格的船舶固定从事

国际航线经营或固定从事国内航线经营。确需转入国内

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应满足抵达境内入境口岸后

满 14 天，对全体船员采集的 2 份鼻咽拭子样本核酸检

测均为阴性条件。

二是拟转入国内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如需进

行船员换班，应当在入境口岸按照当地国际船员换班有

关规定进行。国际航行船舶办理转兼营手续后，船舶所

属航运企业须继续对全体船员进行 14 天的健康监测，

期间船员不得离船。   

三是拟转入国内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产生的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应当在入境口岸接收上岸后，方可

转入国内航线运营。由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对入境的国际

航行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进行接收，并依据

医疗废物管理有关规定开展分类收运处置。

四是从事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航线营运的船舶

原则上参照国际航行船舶疫情防控要求执行，当地联防

联控机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是此前发布的有关国际航线转国内航线营运船

舶疫情防控要求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要求执行，

《内外贸兼营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国际转国内航

线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及其有关船舶健康宝的要求不再

执行。

四、实施注意事项
《规范》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与相关规范配套使用。液化天然气码头的建

设，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规范》使用过程中还应与

国家、行业的有关规范、标准等配套使用。

（二）加强宣贯培训。各省（区、市）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运营单位等要结合工作

实际，切实做好宣贯培训工作，使技术人员准确理解、

正确使用《规范》。

（三）持续跟踪施行效果。由于国内外目前缺乏已

建成内河液化天然气码头项目的案例，实践经验不足，

需要持续跟踪规范施行情况，对工程应用及实践经验进

行及时总结，为规范的后续修订和完善奠定坚实基础。


